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2022年年报问询函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6月7日收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沈阳远大智能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报的问询

函》（公司部问询函【2023】第28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我们作为公

司的独立董事，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现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 年报及同日披露的《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显示，你公司报告

期内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1处重大缺陷：部分电梯产品及租赁收入确认存在不严

谨或不准确的情形。关于电梯产品收入确认，你公司称，核查发现现场人员回传

的验收合格证资料包括检验机构出具的“验收证明”及“监督检验报告”，你公

司认为依据“监督检验报告”确认收入更加严谨准确，因此对依据“验收证明”

确认收入的项目进行清查。关于租赁收入确认，你公司称，核查发现业务部门在

签署租赁协议时，个别协议存在签署补充协议而限制租赁协议生效条件的情形，

导致相关租赁收入确认出现会计差错。你公司称上述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缺陷已于

2023年4月完成整改，同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 

与年报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显示，你公司拟对

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进行会计差错更正，进而导致公司已披露的2020年度、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现盈

亏性质改变：追溯调整前，你公司2020年、2021年营业收入为9.15亿元、9.69亿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净利润”）为862.35万元、

1,300.2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下简称“扣

非后净利润”）为-1,847.47万元、-1,052.83万元；追溯调整后，你公司2020年、

2021年营业收入为8.49亿元、8.22亿元，净利润为-1,428.43万元、-2,810.58万元，

扣非后净利润为-4.138.24万元、-5,163.67万元。具体如下表： 

 
2021年 2020年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非后净利润 

追溯调整前 9.69亿元 1,300.26万元 -1,052.83万元 9.15亿元 862.35万元 -1,847.47万元 

追溯调整后 8.22亿元 -2,810.58万元 -5,163.67万元 8.49亿元 -1,428.43万元 -4.138.24万元 

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9.88亿元，同比增长20.23%，而净利

润、扣非后净利润为-1.11亿元、-1.41亿元。 

请你公司： 

（1）说明“监督检验报告”与“验收证明”所载内容的差异及检验机构出具



 

的时间间隔，并结合电梯产品验收标准及流程、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因素，说

明你公司此前同时依据“监督检验报告”与“验收证明”确认电梯产品相关收入

是否符合行业惯例，如否，请予解释说明前期收入确认的合理性，如是，请说明

追溯调整财务报表的必要性； 

（2）核查说明你公司业务部门是否存在未及时报备签署租赁补充协议的情形，

如是，请说明具体的整改举措（如有），如否，详细说明相关租赁收入出现会计

差错的原因； 

（3）结合对第（1）（2）问的回复以及追溯调整后你公司2019年、2020年

连续两年净利润为负的情形，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通过提前确认收入、虚增净利

润等进行财务舞弊的行为； 

（4）对照《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

下简称《主板规范运作指引》）第2.2.7条、第2.2.10条的规定，说明你公司审计

委员会是否勤勉尽责、有效履行监督、评估上市公司内外部审计工作的职责； 

（5）对照《主板规范运作指引》第3.5.17条、第3.5.22条的规定，说明你公

司独立董事是否积极履职，是否对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进行

了切实有效的现场检查； 

（6）对照《主板规范运作指引》第5.10条的规定，说明你公司是否制定了内

部控制自查制度和年度内部控制自查计划，如有，请向我部提供； 

（7）说明你公司就会计差错采取的具体自查措施及自查范围，是否完整、有

效地发现了全部差错事项，在此基础上说明本次会计差错更正是否真实、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是否还需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进一

步补充更正； 

（8）结合所处行业环境、业务模式、信用政策与结算方式、售价及成本变动

等因素，量化分析报告期内在营业收入实现较大增长的情况下，净利润、扣非后

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以及你公司拟采取的改善盈利能力的措施（如

有）。 

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同时说明针对公司

2022年内部控制已执行的审计程序和获取的审计证据，相关缺陷是否影响公司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说明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是否恰当、审慎；说明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披露事宜，是否符合《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的有关



 

规定。 

请你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上述问题（4）、独立董事对上述问题（5）涉

及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经核查，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积极有效地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对公司的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充分利用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为公司发展

提供更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增强公司董事会决策能力和领导水平，维护公司全体股

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独立董事的沟通交流，我们充分利用召开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等时机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保持与公司管理层的密切沟通，及时了解公司

的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深入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等情况，

听取相关人员汇报，对公司信息披露等情况进行监督和核查。我们积极履职，对公

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执行情况进行了切实有效的现场检查。 

 

 

独立董事：石海峰、郑水园、花迪 

2023年 7月 11日 

 


